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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业务事项及所提供报账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直接责任，各

部门负责人对报账业务负监督责任，计划财务处对结算报销是否

符合规定要求负审核责任。

各部门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为依据，提供合法、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的会计信息，及时办理结算报销。公务接待费在公务

活动结束后 7 个工作日内报账，其他经济业务事项完成后 30 个工

作日内报账，确因特殊情况不能在规定时限内报账的，由经办人

在相关凭证背面背书说明或出具延迟报账说明，无故超期或理由

不充分的，一律不予报账。

二、经费报销流程

经费报销流程按“经办人交单、报账员审查、计划财务处审

核、报销付款审批”步骤实施，具体要求按学院《经费支出管理

暂行办法》执行。

三、报账资料审核

各部门报账员对报账资料进行初审：原始凭证的要素内容是

否规范、报账资料是否齐全、部门内部签字手续和审批手续是否

完整、收款方信息及支付金额是否准确。经办人交单时即视同已

对经济业务事项和报销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，报账员不须再对原始

凭证进行查验，即发票验真单、登机牌等用于证明原始票据和事

项真实性的相关资料为非必要提供资料。

计划财务处对各部门提供的报账资料进行审核：是否符合预

算安排和现行财政财务制度及相关政策规定，报账资料和审批手

续是否齐全、资金使用范围和开支标准是否合规等方面进行审核，

审核不通过的，应一次性告之需要补齐的资料及退回理由。

四、报账资料分类及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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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报账资料按照取得来源不同，可分为外来原始凭证和

自制原始凭证

1.外来原始凭证。外来原始凭证是指从外部单位取得的各类

报账资料，具体包括税务发票（增值税发票、通用发票、行业发

票）、财政票据和其他外来原始凭证。

2.自制原始凭证。自制原始凭证是指单位内部使用的报账资

料，主要包括发放明细表、差旅费报账单、签到表、资产调拨单、

政策规定允许的特殊说明等。

（二）报账资料基本要求

1.单位经办人办理经济业务或事项，必须取得或填制原始凭

证。

2.原始凭证的内容必须具备：凭证名称；填制凭证日期；填

制凭证单位名称或者填制人姓名；经办人员的签名或盖章；单位

名称；经济业务内容；数量、单价和金额。

3.从外单位取得的纸质原始凭证，必须盖有填制单位的公章

（其中：税务发票应加盖发票专用章；财政票据应加盖财务专用

章），取得的电子凭证要符合财政、税务等相关部门规定；从个人

取得的原始凭证，必须有填制人员的签名或盖章。自制原始凭证

必须有经办部门负责人或者其指定的人员签名或盖章 (其中，自

制表格还须有制表人和审核人签名)。

4.购买实物，其明细无法在一张发票上完整体现的，需提供

实物明细清单，发票背面须有经办人和证明人签名。证明人包括

但不限于各部门负责人。除购买实物外，其他经济事项发生的发

票只需经办人签名即可。

5.原始凭证内容应真实、完整，不得涂改、挖补。凡填有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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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和小写金额的原始凭证，大写与小写金额必须相符。原始凭证

有错误的，由开出单位重开或者更正，更正处加盖开出单位的公

章。

6.须凭有效境外票据填报有团组负责人审核签字的国外费用

报销单，各类报销凭证须用中文标注开支内容、日期、数量、金

额等，并由经办人签字。

7.转账申请单、差旅费报销单、费用报销单统一使用由计划

财务处提供的电子制式版本，报销单设置了小程序，内含金额合

计和自动对应金额大写等功能，各部门不得随意变更。经办人、

部门负责人签字后的各类单据封面复印件，不得作为正式报销的

单据使用。

8.除以下具体经济事项规定的必要报账资料外，其他经济事

项需提供的必要报账资料应有：相关票据、报销事项审批单、发

放明细表（涉及时提供）。

五、具体经济事项必要报账资料

必要报账资料除了《经费支出管理暂行办法》中明确的“项

目和各类活动立项及经费申请（或调整）审批表”和学院采购管

理等方面要求的确认表等表格外，具体经济事项必要报账资料如

下：

（一）办公费报账资料

1.发票；

2.实物清单（不能按明细开具发票时提供）。

（二）差旅费报账资料

1.差旅费报销单（财务提供的统一格式）；

2.出差审批单（含会议或培训通知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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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交通票据、住宿发票；

4.各航空公司官网或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下载的出行日期

市场价格截图（购买非政府采购机票时需提供）；

5.公务用车审批单（如使用单位公车或个人私车时提供）。

（三）培训费报账资料（本单位承办的培训业务）

1.发票和培训机构（酒店）出具的消费清单；

2.培训通知或方案（含预算）；

3.参训人员签到表；

4.会议审批文件；

5. 讲课费发放明细表（发生课酬时提供）；

6. 合同（委托承办培训时提供）。

（四）会议费报账资料（本单位承办的会议业务）

1.发票和会议服务单位提供的费用原始明细单据（含酒店消

费签单记录）；

2.会议通知或方案（含预算） ；

3. 电子结算单和参会人员签到表；

4.培训计划审批文件；

5.劳务费发放明细表（发生劳务时提供）；

6.合同（委托承办会议时提供）。

（五）科研费报账会计资料

1.经费卡；

2.发票、明细清单；

3.立项佐证材料如申请书、任务书、协议、合同书、立项文

件、配套文件等（首次报账时提供）。

（六）劳务费报账会计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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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支付给公司劳务的：发票、合同；

2.支付给个人劳务的：发票或个人劳务费发放明细表（需列

明对方单位、服务内容、劳务标准、数量、应发合计、增值税、

个人所得税、实发合计等内容）；

3.劳务派遣人员工资：合同、发放明细表。

（七）公务接待费报账会计资料

1.发票、明细单据；

2.公务接待审批单；

3.邀请函或来函。

（八）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报账会计资料

1.公务用车燃料费：发票、燃油清单；

2.公务用车维修费：发票、维修清单（含车牌号码）；

3.公务用车保险费：保险发票、保单。

（九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报账会计资料

1.机票、保险费、签证费（如果是团队票的，只需提供团体

票的发票，无需另附机票、保险费和签证费）；

2.出国费用预算；

3.出国任务批件；

4.国（境）外票据自制报销单汇总表格（列明各项费用明细

表，由出国人员及经办人签字）；

5.组织方出具的支出确认单（由组织方统一收取、支付出国

费用时提供）；

6.协议、发票（自行与旅行社签订的外包协议时提供）；

7.中国人民银行即时汇率截图（涉及到外币交易时，需提供

交易日当天的外汇汇率截图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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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学院会议文件（如上会需提供）。

（十）维修（护）费报账会计资料（基建维修参照“基本建

设项目”报账）

1.发票、维修清单（不能按实物明细开具发票时提供）；

2.验收单或验收报告。

（十一）工资福利费报账会计资料

1.工资福利类（如工资、绩效、奖金等发放业务）：各类工资

项目发放汇总表和发放明细表、工资发放说明、《**事业单位绩效

工资总量核定表》（发放奖励性绩效时提供）。

2.职工探亲费：探亲交通费票据和职工探亲审批表。

3.现金慰问在职干部职工：签领表、相关文件。

4.实物慰问在职干部职工：实物采购发票（背书说明事由和

被慰问人姓名）、相关文件。

（十二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类报账会计资料

1.离休、退休费：发放汇总表及明细表；

2.退职费：发放明细表、相关政策依据或批准文件（一次性

发放或首次发放时提供）；

3.生活补助费：发放明细表（因特殊情况领取现金的应在发

放明细表签字或提供收款收据）、相关政策依据或批准文件（一次

性发放或首次发放时提供）；

4.救济费：发放明细表（因临时求助等原因不能转账或不具

备转账条件的应在发放明细表签名或提供收款收据）、相关政策依

据或批准文件（一次性发放或首次发放时提供）；

5.医疗补助费：发放明细表、涉及报销实际费用支出的相关

票据（如学生医疗费等）、相关政策依据或批准文件（一次性发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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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首次发放时提供）；

6.学生奖助学金：发放汇总表及明细表、相关政策依据或批

准文件（一次性发放或首次发放时提供）、学院相关文件（上会文

件等）。

（十三）资本性支出类报账会计资料

1.发票、购置清单；

2.采购确认表；

3.中标通知书（通过公开招标程序时提供）；

4.验收表（达到金额权限时提供，不足的在发票背面背书验

收）；

5.固定资产卡片；

6.合同（3 万以上提供）；

7.验收入库或领用单（登记或领用政府储备物资或存货时提

供）。

（十四）基本建设项目类报账会计资料

1.自制类：

1.1 支付基建第一款款项：中标通知书（原件）、概算批复件、

基建合同（原件）、发票；

1.2 支付基建进度款项：发票，经监理、施工单位和建设单

位确认签章的工程进度表或报告，项目款项支付审批表、工程类

项目变更（或签证）审批表（基建工程发生变更设计、调概事项

时），项目变更审计、工程调概、签证等审批文件（基建工程发生

变更设计、调概事项时），项目变更补充协议或合同（工程项目变

更时提供）；

1.3 支付基建尾款：发票、工程结算报告、经监理、施工单




